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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
遴选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党委、党工委，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遴选工作方案》业经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  1. 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遴选工作方案
2.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3. 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登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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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15日

附件1
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遴选
工作方案
根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教育部令第35号）和《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苏大委〔2015〕17号）有关规定，经学校研究，决定启动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的组建工作，为做好校学术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机构

学校成立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小组（以下简称筹备工作小组），由校领导、职能部门和部分学院（部）主要负责人组成。筹备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推荐工作，负责筹备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

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组成和候选人名额

根据《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总人数为49人。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超过12名，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学院（部）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少于25名（其中包括一定比例的青年教授）。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名额按照不低于正式委员人数130%的比例测算。

三、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条件

（一）应符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的条件。

（二）年龄不超过56周岁（1959年5月1日以后出生），博士生导师年龄可放宽至61周岁（1954年5月1日以后出生），院士年龄不超过70周岁。

（三）本人愿意被推荐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如当选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愿意履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各项义务。

四、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

学校综合考虑各学院（部）的学科、专业和教授数量，结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组成要求，合理分配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

（一）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按照各学院（部）一级学科进行分配，原则上每两个主干一级学科可推荐1名委员候选人。跨学院的一级学科在主要学院中进行分配。

（二）同一个一级学科教授数量较多的学院（部），可增加1名委员候选人。

（三）每个学院至少可推荐1名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表见附件2。
五、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程序

（一）学院（部）
1．符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条件并愿意被推荐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教师，应填写《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登记表》（见附件3），报所在学院（部）审核确认。
2．各学院（部）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召开全体高级职称人员会议或全体教师会议，在学校分配的委员候选人名额范围内，兼顾学科分布，民主选举产生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报筹备工作小组办公室。民主选举时，参加选举的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人数的2/3方可进行选举。
（二）校部机关、直属单位以及独立学院

1．符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条件，并愿意被推荐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校部机关、直属单位以及独立学院教职工，应填写《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登记表》，报所在单位审核确认后，再报送筹备工作小组办公室。
2．筹备工作小组将校部机关、直属单位以及独立学院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提供给各学院（部），纳入各学院（部）的选举议程，由各学院（部）民主选举产生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报筹备工作小组办公室。

3．校部机关、直属单位以及独立学院组织召开全体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会议，民主选举产生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报筹备工作小组办公室。民主选举时，参加选举的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人数的2/3方可进行选举。
4．筹备工作小组将上述选举结果进行汇总，产生校部机关、直属单位以及独立学院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三）筹备工作小组负责审核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递交校党委常委会审议，确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并进行校内公示。
六、选举产生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一）学校召开全校教授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49名。具体选举办法另行制订。

（二）为使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组成符合章程规定，拟采用分类选举的办法，即：将委员候选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担任党政领导职务或学院（部）主要负责人以及具有其他专业技术正高级职务的委员候选人，选举产生不超过24名委员（其中，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不超过12名）；第二类是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和学院（部）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选举产生不少于25名委员（其中包括一定比例的青年教授）。 
七、本方案由校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小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学校另行研究决定。
附件2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单位
	校学术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名额
	备注

	文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凤凰传媒学院
	1
	

	社会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3
	专任教授不少于2名

	教育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东吴商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王健法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外国语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金螳螂建筑与城市环境学院
	1
	

	数学科学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物理光电能源学部
	4
	专任教授不少于3名，其中至少有1名40岁以下青年教授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4
	专任教授不少于3名，其中至少有1名40岁以下青年教授

	纳米科学技术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电子信息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机电工程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沙钢钢铁学院
	1
	

	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1
	

	体育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艺术学院
	2
	专任教授不少于1名

	音乐学院
	1
	

	医学、生命科学
	11
	专任教授不少于7名，其中至少有1名40岁以下青年教授

	学院（部）合计
	55
	专任教授不少于29名

	
	
	

	校部机关、直属单位、独立学院
	12
	

	
	
	

	总合计
	67
	


附件3
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预备人选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时间
	
	最高学历、学位及取得时间
	

	博（硕）导信息
	□博导    □硕导（请打√）

	主要研究领域
	
	所属一级学科
	

	工作单位
	
	党政职务
	

	学术贡献简介

（200字以内）
	

	本人承诺
	本人愿意被推荐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如当选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愿意履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各项义务。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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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工会,团委
苏州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5年5月19日印发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2－

_1493728912.unknown

_1493729188.unknown

